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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1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施德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36 

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六

届董事会第七次（定期）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（定期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》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，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本次核销应收款项概述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，为真实反映公司

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，拟对公司截

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经营过程中无法收回的账款予以核销。 

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70.69 万元，核销其他应收款 8.85 万元，核销贷款 1,752.50

万元，合计 1,832.04 万元，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,832.04 万元。 

本次申请核销的坏账形成主要原因是：应收账款主要系扣除可收回的款项后无

法收回的款项，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，贷款主要系无法收回的款

项。核销的坏账经公司审慎判断，通过协商、诉讼等多种渠道催收，全力追讨，确

认已无法收回，因此予以核销。核销后，公司对核销的应收款项仍保留继续追索的

权利，并继续催收款项。 

二、公司对追讨欠款的后续相关工作 

公司对本次所有应收款项的核销明细建立了备查账目并归档管理，保留以后可

能用以追索的资料，并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，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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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索。 

三、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，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，故对

公司前述合计 1,832.04 万元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进行财务核销，会计处理如下： 

 借：坏账准备 1,832.04 万元  

贷：应收账款/其他应收款/贷款 1,832.04 万元 

四、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共计 1,832.04 万元，公司已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规定对上述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本次坏账核销的事实反映了企业财

务状况，符合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的财

务实际情况，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本次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与该议案相关的材料，并进行了认真核查，我们认为：

公司本次应收款项坏账核销的事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，符合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

会计政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，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

成重大影响。本次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核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共计人民币 1,832.04 万元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本次应收款项坏账核销的事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，符合会

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，对

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本次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核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共计人民币 1,832.04 万元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（定期）会议决议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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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（定期）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（定期）会

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3 年 08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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